2008 第二屆全國高中(職)、國中、國小學生智慧幾何競賽 簡章

2008第二屆全國高中(職)、國中、國小學生智慧幾何競賽(多功能金字塔積木數位遊戲與實體操作)
1. 緣  由
為使科技生活化、生活智慧化，並提昇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對科技應用的能力，有助於邏輯推理、問題解決能力的增進，以及挫折耐受力的磨練，故希望能運用排列、組合的方式讓學生在遊戲中輕鬆的面對問題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。本活動提供多種排列圖形的方式，使其明瞭問題的解決並非只有單一的方式，運用日常所學與配合創造力，便可發現解決問題方式的多種途徑，以期培養學生正面思考的能力。
本活動針對年齡層為7歲以上之社會大眾(以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之學生為主要參與者)，透過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」數位遊戲與實體操作競賽活動之進行，讓使用者運用三種基本形狀，以排列及組合的方式，於玩遊戲中潛移默化的學習數學，並培養有系統的創意思考習慣以及解決問題能力。
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」係邱錦華教授(自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退休，現任職高鳳技術學院流行工藝設計系)之發明，為市面上所罕見之創新智慧幾何作品，該作品榮獲96年國家發明創作銀牌獎；並由許光城教授(任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)以3D虛擬實境技術成功呈現，開發成數位遊戲軟體。參與此競賽之高中(含高職與五專前三年)、國民中小學之學生可運用排列、組合的方式建構邏輯推理能力，並讓學生在遊戲競賽過程之中面對的問題，運用平日所學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本競賽活動分為北、中、南三場初賽及一場決賽，競賽活動包括實體操作與數位遊戲，在舉辦競賽活動之前並舉辦全國分區之說明暨研習會。數位遊戲將來可推廣至各高中、國中、小學，透過班級之電腦課程進行學習活動，使學生能夠透過遊戲競賽的過程，加強榮譽感與人際關係的互動，藉以培養孩子的自信心；同時也讓莘莘學子知道，電腦不是只能玩虛擬人生線上遊戲而已，具有數學教育意涵且由國人自行開發之多功能金字塔積木，透過數位遊戲進行，不只深具教育意義也很好玩。
2.  主辦單位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
3.  承辦單位
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
4.  協辦單位
高鳳技術學院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、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
5.  競賽活動設計
本競賽活動係以國科會科教處補助之97年度【2008 第二屆全國高中(職)、國中、國小學生智慧幾何競賽(以多功能金字塔積木數位遊戲與實體操作為例)】來進行整體競賽活動設計。
6.  競賽規則
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組合競賽」實體操作係採用邱錦華教授發明專利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」；數位遊戲採用許光城教授開發的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3D虛擬實境軟體」。
競賽相關規則暨評分規定如下：
(1) 分組：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組合競賽」每位競賽者係以97學年度時之就讀年級，分成高中組(含高職與五專前三年)、國中組、國小組，每位競賽者均須參與「實體操作」與「數位遊戲」兩種競賽。
(2) 分區：本競賽活動分成北、中、南三區初賽，由參賽人員自行在報名表上擇一分區來進行。
(3) 解題數：各區初賽每組最多5~10個題型，每個題型最少都有3題，總共20題，答題多者為勝，並紀錄解題時間。
(4) 時間：由主辦單位規定解題時間，原則為每人10分鐘以內。
(5) 速度：解題數/時間＝速度；倘若答題數一樣時，以時間較少者(速度快者)為勝。
(6) 初賽：屬各分區競賽，題庫為邱錦華教授專利作品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」說明書內之題庫為主。報名並參加分區說明暨研習會時，每人即發送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」產品1份、「多功能金字塔積木3D虛擬實境軟體」光碟1片，可於賽前先行練習。
(7) 決賽入圍：由裁判團依各分區各組之初賽成績，決定各分區各組決賽入圍人數，原則上將參照各分區各組參賽人數與初賽成績來決定。
(8) 裁判團：邱錦華教授、許光城教授、巴白山教授，並由邱錦華教授任裁判長。裁判團除決定各分區各組之決賽入圍名單與全國決賽優勝名單外，並有解釋競賽規則與解決競賽爭議之最終權力。
(9) 決賽：各分區各組之決賽入圍者，於台北世貿中心「2008台北國際發明及技術交易展」展場參加決賽，決賽題目包含基礎題目與多模組題型外，還包含創意解題型。
(10) 比賽官方網址： http://www.panel.kuas.edu.tw/、http://iacc.kuas.edu.tw/
(11) 其他說明：以上規則，倘若參賽人數太多，主辦單位可視情況調整題目多寡與每人分鐘數；其他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與裁判共同裁決。
7. 參加對象：
參與競賽活動的主要對象為全國高中（職）及國民中、小之學生，亦歡迎各級學校教師報名參加，惟教師成績不列入競賽評分。
8. 活動說明：
(1)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97年8月31日止。
(2) 活動費用：
(1)報名費每人400元(包含多功能金字塔積木一盒、數位遊戲軟體光碟一片、操作說明書、競賽規則手冊等)；97年7月31日前完成報名者報名費有優待，為300元。
(2)其他費用由國科會科普計畫補助(包括說明會講師費、教材費、設備使用費、場地費、行政管理費用、其他活動支出等)。
(3)競賽優勝獎金將由贊助企業捐贈。
(3) 分區活動說明暨研習會時間與地點：
南區：97年8月2日(星期六)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
中區：97年8月3日(星期日) 國立台中一中
北區：97年8月10日(星期日)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
(4) 分區初賽時間與地點(同時間舉行)：
南區：97年9月7日(星期日)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
中區：97年9月7日(星期日) 國立台中一中
北區：97年9月7日(星期日)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
(5) 全國決賽時間與地點：
97年9月28日(星期日) 
台北世貿中心-2008台北國際發明及技術交易展會場之國科會館 
9.  獎勵說明
(1) 各區各級初賽入圍人員，將由國科會頒發獎狀，並得參加全國決賽；未入圍但有全程參與講習及競賽之人員，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頒發研習證書。
(2) 全國決賽優勝人員，將由國科會頒發獎狀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頒發獎金。
10. 補充說明
(1)高中、高職、五專一二年級學生以及97年國中應屆畢業生視為高中組
(2)國中一二年級學生以及97年國小應屆畢業生視為國中組。
(3)若有未盡事宜，請隨時上網瀏覽競賽專屬網站（http://www.panel.kuas.edu.tw/）。
(4)本活動96年(第一屆競賽)舉辦經過，相關檔案、文件、照片、參考資料等，亦可自前揭網址瀏覽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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